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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B4_E6_8E_A5_E8_c67_265793.htm 裁判要旨 被害人的

所受伤害非侵害人直接造成，而是被害人在对方强烈的暴力

和精神胁迫下，为摆脱、解除危险而“自行”造成的，也构

成故意伤害罪。 案情 被告人陈智勇和被害人费春林、路忠、

樊士方等人同在北京市丰台区岳各庄村43号院西侧楼房暂住

。2004年4月13日，陈智勇酒后回到该楼3层楼道处时，因故

与费春林、路忠、樊士方、庞永生等人发生争执，费春林对

陈智勇进行殴打，后被他人劝开。陈智勇图谋报复，遂纠集

张坤（另案处理）等人返回到上述地点。陈智勇和张坤持刀

破门强行闯入费春林、路忠、樊士方暂住的该楼325房间卧室

内，费春林、路忠、樊士方由于害怕，从3层的窗户跳下，最

终造成路忠颅脑损伤合并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费春林经医

院抢救无效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樊士方轻伤。 裁判 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陈智勇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

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

六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陈智勇犯故意

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陈

智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费思婷、张艳华、崔亚杰被抚

养人生活费、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人民币37.0854万元。三、被告人陈智勇赔偿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路广超、路广远、路娜、路新宇、路子元、段丽芳



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等各项经济

损失共计人民币18.81万元。四、被告人陈智勇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樊士方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17万元。五、随

案移送的T恤衫一件、裤子一条、三星牌无线移动电话一部、

无线移动电话卡两张变价后作为赔偿款予以执行。 一审宣判

后，陈智勇针对刑事部分，以行为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提出

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评析 （一）关于本案故意伤害罪主观

故意的认定 本案初看似简单，辩护律师所提被告人陈智勇的

行为系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案中，被告人

陈智勇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此行为具有多重属性，其同

时触犯了故意伤害罪和非法侵入住宅罪两个罪名，应择重罪

论处，所以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关键在于：案中被告人

并没有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具体的伤害行为，三被害人由于

恐惧而从3楼跳下，两人经医治无效而死亡，一人轻伤，这种

情况下，能否认定被告人具有伤害的主观故意，其故意的内

容是什么？再进一步，能否认定被告人主观具有杀人的故意

？ 被告人犯罪时的主观心态只有其本人最为清楚，法官对此

的分析，只能结合案件事实与证据，作出一种法律上的分析

判断。 本案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呢？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

出现行为人在追求伤害结果发生的过程中，又意外地导致他

人死亡的结果。与故意杀人相比，从危害结果来看都造成了

被害人死亡，主观方面都是出于故意。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

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不同。故意伤害罪

中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对被害

人的死亡出其意料之外，属于犯罪过失。而故意杀人罪对被

害人的死亡，不仅有预见，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因此，“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虽然在客观危害性

上无大差别，但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不同。从本案的事实和

证据看，很难认定被告人陈智勇的杀人故意，根据被告人陈

智勇的供述，其因琐事与被害人等人发身矛盾感觉吃亏后，

“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就想找人揍那几个人一顿”，显然，

本案认定为故意伤害是准确的。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伤害

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关

于故意伤害罪只规定了一个罪名，以造成轻伤结果为犯罪构

成的必备客观要件，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而没

有像国外很多国家那样明确划分轻伤罪、重伤罪、伤害致死

罪。实践中，很多故意伤害案件只要具有被告人具有伤害故

意（哪怕行为人仅仅有轻伤被害人的意图），伤害行为引起

被害人死亡，便可能被认定为具有法定的“致人死亡”的情

节，而按“致人死亡”的法定刑追究刑事责任。而事实上，

学术界很多学者主张，司法实践中不应单纯以客观危害结果

轻重作为量刑的依据，本着主客观一致的原则，还应注意分

析行为人对何种结果具有故意的心理状态，以反映其主观恶

性程度的不同。对于行为人出于轻伤害的犯罪故意而致人死

亡和出于重伤害故意而致人死亡，具体量刑时应有所区分。

例如不少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告人的伤害行为仅造成被害人

轻伤，但由于治疗条件较差，被害人因感染性休克或破伤风

等原因而死亡，虽属“伤害致死”，但这类案件不宜施以有

期徒刑十年以上的重刑。 “伤害致死”适用无期徒刑以上刑

法时，必须以死亡结果是由伤害行为或与其有直接联系的并

发症所造成的。能够直接造成死亡的伤害，不可能是轻伤，

只能是某些重伤，因其本身便存在着致人死亡的危险性，这



是致人死亡的重伤与其他一般重伤的区别，它们之间社会危

害性也是不同的。如何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究竟是轻伤害故意

还是重伤害故意，虽然存在困难，但以其伤害行为客观方面

诸特征，还是可以区分认定的。本案中，被告人陈智勇伙同

他人持刀闯入被害人居所，在被害人因恐惧而到窗台上欲跳

下去时，仍过去持刀砍人，至于被害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则

不管不顾（即放任），其主观恶性程度上显然不能说是轻伤

害的故意，其行为最终导致了被害人路忠因高坠颅脑损伤合

并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并导致费春林因高坠致伤后就医时

死亡，另致樊士方轻伤。结合被告人陈智勇的客观行为，分

析其主观恶性，可以认定其至少具有重伤害的故意。故意伤

害致人死亡案件中，伤害是死亡的原因，死亡结果与伤害应

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若被害人所受伤害，原不足以引

起死亡结果，因被告人以外其他人的行为或存在某些介入因

素才致了死亡结果的发生，此时，被告人的伤害行为与死亡

结果之间不宜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亦不宜判决被告人承担故

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罪责，比如被害人受轻伤后由于医疗事故

而死亡的情形。本案中，被害人费春林的死亡，首先其损伤

符合高坠形成，其在治疗过程中，肺部感染、脓胸，致感染

中毒性休克死亡，我们分析，被害人所受损伤显然不是轻伤

的范畴，其在治疗过程中肯定存在医疗风险，而没有证据证

实医院在治疗时存在医疗事故，结合路忠死亡情况和樊士方

的轻伤情况，法院最终认定了被告人陈智勇故意伤害他人致2

人死亡1人轻伤，并对其处以无期徒刑的刑罚。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